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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解决领土争端国际法的发展与问题

—
最新案例剖析

朱利 江 (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)

【内容提要 1国际法院在 2《X)2 年连续对两个有关领土争端 的案件作 出了判决
。

笔者认为
,

通

过这两个判决
,

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 的国际法方面已经形成 了一套相对明确 的处理规则
,

即

首先考察的是有关的国际条约是否 已经对相关 问题作 出了规定 ; 在没有相关 国际条 约规定 的情

况下
,

国际法院将在综合审查双方提 交的证据之后
,

直接依据
“

有效控制
”

原则进 行判决
。

对此
,

笔者认为
,

国际法院有必要在以后 的此类案件 中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法律原则
,

以便能够在法律原

则的确定性和维护争端地 区稳定的必要性之间找到适 当的平衡 点
。

〔关键词」国际法院 领土争端 有效控制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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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土在国际法上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
,

尊重国

家领土主权完整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
。

领

土还是构成国家的客观要素之一
。

一个国家必须具

有确定的领土
,

没有领 土的国家是不存在 的
。

¹ 但

是
,

确定的领土并不是要求国家的领土与邻国的边

界都是精确划定的
。

º事实上
,

很多国家都与邻国存

在边界和领土争端
。

»在国际法上
,

边界争端和领土

争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
。

边界争端是指在划界和标

界过程中产生的争端
,

而领土争端是指领土 的取得

和变更过程中产生的争端
。

但是
,

它们之间事实上

是相对 的概念
。

当争端的地区面积相对较小的时

候
,

边界争端和领土争端可能是重叠的
,

很难作出明

确的区分
。

¼ 本文将两种争端合称为领土争端
。

领

土争端如果处理不当
,

通常会成为国家之间发生武

装冲突与战争的导火线
。

½ 因此
,

和平解决国家之

间的领土争端是当代国际法重要的使命
。

在解决领土争端方面
,

国际法院( 以下简称
“

法

院
” )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

。

根据笔者的统计
,

法院从 19 47 年到 2田3年受理的 102 个案件中
,

有

13 个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
,

占到法院所

有案件的 12 %之多
。

去年下半年
,

法院对两个涉及

领土争议的案件作出了判决
。

这两个案件分别是喀

麦隆诉尼 日利亚的
“

领土和海域边界案
”
¾ 和印度尼

西亚 (以下简称
“

印尼
”

)和马来西亚之间的
“

利吉丹

岛和西巴坦岛主权争议案
” ¿ 。

这是法院在一年内

判决这方面案件最多的年份
。

本文的 目的是考察这

两个判决对解决领土争端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其他方

¹ 19 33 年由 巧个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第七届
“

美洲囚
家国际会议

”

通过了《国家权利和义务公约》(又被称为《蒙得维的亚
公约》)

。

该公约规定国家
并且 认为这个要求是国际

º 国际法院在 19 69

d efi n ed re苗 ro叮 )
,

三的
“

北海大陆架
案

”

中认为
, “

没有 j到可规则要求一个国家的陆地边 界必须是兄全划
定的

。

通常
,

在很多地方和很长时间内并不是这样的
” 。 19 69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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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发展
,

以及由此而引出的问题
。

二
、

解决领土争端 国际法程序

规则的确立

领土争端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国际法问题
。

在过

去几个世纪中
,

国际法 己经发展出了一些特定的规

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
。

这些规则基本上就

是传统国际法中的领土取得和变更方式
,

即先占
、

时

效
、

添附
、

割让和征服
,

以及现代国际法发展出来的

民族自决等形式
。

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争端的规则中

追求的是两大价值目标
:
最小 目标

,

即在最小 的范围

内控制因领土争端而引起的不稳定 ;最大目标
,

即在

最大的范围内促进对有争议地区 资源 的有效利

用
。

¹ 由于领土争端涉及太多非法律的因素
,

除了涉

及法律诉求之外
,

还与政治诉求
、

历史
、

地理
、

战略
、

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
,

并且有时很难作出区分
。

º而

事实上
,

从国际性 的法庭已 经作出的领土争端案件

的裁决来看
,

这些非法律的因素并不是没有任何意

义的
。

它们也是裁判中被考虑的因素
。

有学者提

出
,

国际性的法庭在审理领土争端案件时事实上是

在奉 行
“

多 种 考 虑 因 素 的理 论
” ( Th e Mult iple

co ns 记e rat io n S Th 。印 )
。 »但是

,

这样的理论并没有指

出何种因素应当被优先考虑
、

哪些因素应当被考虑

以及是否区分法律因素和非法律的因素等
。

¼

因此
,

尽管国际法上存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国际

法一般原则
,

但是其中充满了太多不确定的 因素
。

除了其他原因之外
,

正是这种因素的存在
,

使得当事

国一般不太愿意将领土争端的案件提交给国际性的

法庭进行裁决
。

因此
,

对于国际性的法庭来说
,

想要

吸引国家将更多的领土争端案件提交给它们进行审

理
,

其中一个方面是应当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运用案

例逐步发展出一套确定的和可预见的法律规则
。

然

而
,

令人遗憾的是
,

从目前的国际性的法庭所作出的

领土争端的案件的判决来看
,

似乎这种确定的和可

预见的规则还不是非常清楚
。

例如
,

对于上 面提到

的国际法上领土取得和变更的传统规则
,

国际性的

法庭在审判此类案件中一般都是避免直接提到判决

的依据
,

而是充满着弹性
,

也常常引起各种混乱
。

不过
,

从法院去年的上述两个案件的判决来看
,

26

法院似乎正在努力塑造国际法中解决领土争端的清

晰的
、

确定的和可预见的原则
。

在喀麦隆诉尼 日利

亚的案件中
,

法院首先审查了作为喀麦隆的前委任

统治国的法国和作为尼 日利亚殖民地母国的英国于

19 19 年签订的划定法属喀麦隆和英属尼 日利亚边

界 的 《米 尔 纳
一
西 蒙 宣 言》( Mi lne r 一 Sim on

D ec lara tio n) 以及以后有关该地区划界 的国际文件
。

在法院看来
,

《米尔纳
一 西蒙宣言》以及 随后包含在

1931 年《亨德森 一
弗洛里奥外交照会》( H en de o on -

Fle u ri au E x e han 罗 of N o t e s ) 中的 19 29 一 19 30 年的《汤

姆森
一 马查德宣言))( T llo m son 一 M二h a lld D ec fa ra ti on )

等国际文件都没有精确地划定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在

乍得湖的边界线
,

但是它们却基本上划定 了边界的

大致走向
。

这些 国际文件对于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都

是有法律拘束力的
,

必须得到遵守
。

而在印尼和马

来西亚之间的案件中
,

法院一 开始也审查了相关的

国际文件
,

主要是作为印尼殖民地母国的荷兰和马

来西亚殖民地母国的英国在 1891 年签订的划定印

尼和马来西亚边界的条约
。

法院对该条约第 4 条进

行了审查之后发现
,

该条约只是对婆罗洲 及其附近

的赛比迪克岛 ( S e b itti k) 进行了划界
,

并没有对这些

岛屿以外的其他海域中的岛屿的归属进行过划分
。

法院随后对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各自提出的国家继

承的权利链进行了考察
,

认为两国的国家继承权利

链都不能得到支持
。

法院认为
,

既然两 国都未能提

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各 自主张的国家继承的权利

链
,

那么就应当独立地考虑国际法上 的有效控制理

论
。

法院最后在权衡了两国提交的证明对这两个小

岛进行了有效控制的证据后认为
,

马来西亚提供的

证据要比印尼确实充分
,

因此判决将两个小岛的主

权判给马来西亚所有
。

这样一来
,

笔者认为
,

法院至少已经在解决领土

争端国际法的程序方面确立起了一个一般的原则
,

即
:
首先考察的是有关的国际条约是否已经对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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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作出了规定 ;在没有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

下
,

法 院将在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
,

直接依

据有效控制原则进行判决
。

其实
,

法院早在 19 86 年

审理的
“

布基纳 法索诉马 里 的边界争端案
”

以及

19 94 年审理的
“

利比亚诉乍得领土争端案
”

中已经

初步指出了这种程序规则
,

即
“

行为与法律不符以及

在已经具有合法所有者的地 区被其他权利主体所有

效控制的情况下
,

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权利的合法所

有者
,

而不是实施有效控制者
。

在没有明确的合法

所有者的情况下
,

则应当优先考虑有效控制者
”
¹

。

只是在去年一年内连续对这两个相关案件作出这种

判决
,

_

显然暗示着这种程序规则已经成熟
。

这样一

种程序规则凸现了有效控制原则在解决领土争端方

面的重要意义
,

将有效控制原则在国际法解决领土

争端方面提到了如此高的地位应当值得高度重视
。

不过
,

法院这样一种解决领土争端的程序规则

是值得商榷的
。

首先
,

世界上一些存在领土争端的

国家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有关争议 领土的条约
,

或者

即使存在相关条约
,

这些条约或者因为规定得不清

楚
,

就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案件中的情况一样
,

或者因

为条约本身是否在国际法中合法有效存在疑问
,

因

此
,

通过考察条约直接来判断有争议的领土归属并

不是常见的
。

在没有相关条约或规定不清楚的情况

下
,

通过条约解决间题的途径将不复存在
。

其次
,

通

过国家继承来解决争议也并不是都是可能的
,

因为

一些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前身并不一定都是 殖民

地
。

在都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况下
,

依据法院的思维

逻辑
,

只能根据有效控制理论来进行判案
。

而所谓

的有效控制理论是指
,

法院在权衡诉讼双方提出的

进行了有效统治的证据之后
,

将有争议的领土判给

相对来说进行统治更为有效的一方
。

不难看出
,

这

种思维逻辑存在着很大的问题
,

将对现存的有争议

地区的局势造成负面 的影响
,

不利于有争议地区的

稳定
,

因为按照这种思维逻辑
,

谁的控制更有效
,

谁

就能取得有争议领土的主权
。

这样一来
,

如果有争

议双方的哪一方对自己的证据是否会被法院视为更

加有效不放心的话
,

则极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

和措施
,

以确保 自己的控制被视为更有效
。

实际上
,

这种担忧在法院判定该案之后 已经在一些地区 出

现
。

例如
,

就在法院判决马来西亚胜诉之后
,

印尼政

府开始有计划地向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进行移民
。

再如
,

在法院对马来西亚和印尼案件作出判决之后
,

日本政府就将与中国有争议的钓鱼岛原先私人的出

租权收归政府所有
,

企图达到对其的实际控制
。

正

如印尼指定的专案法官弗兰克在本案判决出来之后

所评论的那样
,

法院这种单纯的考察两个国家行使

主权行为的方 式谁更有效的思 维逻辑非常有 问

题
。

º因此
,

笔者认为
,

法院在一方面努力推进 国际

法在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方面规则的可预见性和确

定性
,

另一方面也应当适当照顾到判决给其他潜在

的争端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
。

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

合适的平衡点将是法院今后在审理这方面案件中应

当格外注意之处
。

三
、

有效控制规则的一般要件

在国际法上
,

国际司法实践表明
,

有效控制原则

的一般构成首先是受到国际法上另一个原则
,

即时

际法原则 的控制的
,

并且还随着不同的对象有所不

同
。

时际法原则首先是在
“

帕尔马斯岛仲裁案
”

中确

立的
。

根据这个原则
,

有效控制不仅需要符合领土

刚取得时的国际法规则
,

还必须符合随后 的国际法

发生变化的规则
,

直到争议产生的
“

关键时刻
” ( the

cri tic al da te )
。

»也就是说
,

不同时期的国际法对有效

控制的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
。

一般说来
,

16 世纪的

国际法对这个标准要求比较宽松
,

仅仅的发现行为

就为国家创设了
“

优先权利
” ,

从而排斥其他国家的

主张 ;但是随着大量的无主地的发现
,

国际法对有效

控制的标准设定得越来越高
。

其次
,

在现代国际法上
,

有效控制原则也只是一

个相对的概念
。

除了受到时际法等时 间因素限制

外
,

还受到领土对象的影响
。

例如
,

一块无人居住的

地区与存在部落居民的地区相 比
,

显然进行有效控

制的标准要低一些
,

可能根本不需要派驻军 队或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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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力量
。

¹

最后
,

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
“

东格陵兰法律地位

案
”

中所表述的那样
,

有效控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
:

“

实施和继续实施控制行为的意愿
”

和
“

实际展示控

制目的的行为
” 。

º有关的主观意愿如果没有明示的

情况下还可以从国家的有关行为中进行默示地推定

出来
。

而
“

展示统治的目的的行为
”

必须符合四个条

件
,

即和 平 的 ( Pe ac efu l)
、

实 际 的 ( ac tu al )
、

充分的

( suffi ci e n t) 和持续的 ( co nt i~
u s )

。

所谓和平的控制

是指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国家提出主权要求
,

仅仅

只有其他国家的抗议行为不足以构成对和平控制的

威胁
,

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贯的抗议

并且对抗议不进行反驳
,

可能不能构成和平的控制
。

所谓实际的控制是指真实的控制
,

而不仅仅是纸面

上声称的控制或名义上的控制
,

当然也不需要对该

土地上的每一点都进行控制
,

具体的情况需要根据

土地的特点
、

居 民的多少等因素综合考量
。

所谓充

分的控制是指国家的行为必须提供根据国际法对居

民提供最小的保护
,

不过充分的程度也需要根据具

体情况考量
。

所谓持续的控制是指不被中断的控

制
,

它也需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考量
,

不过持续的控

制被视为是展示统治的 目的的行为中最为重要的条

件
。

»

不过
,

上述的构成要件只是一般意义上而言的
,

对于具体案件中何种行为属于有效控制
、

何种行为

不属于有效控制以及何种行为更为有效控制需要具

体考察
。

国际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纷繁复杂的国

家行为作出具体规定
。

通过具体案件的积累是一种

最合适也最实际的方式
。

因此
,

关注 国际性的司法

机构在审理领土争端案件中对各种国家行为的判断

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在印尼与马来西亚的

案件中
,

法院指出
,

印尼提供的证明其对利吉丹岛和

西巴坦岛这两个岛屿进行了有效控制的法律和规章

根本不能算是与处理本案案件有关的法律和规章
,

因为其 19 60 年 2 月 18 日颁布的《印度尼西亚水域

法》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个岛屿的名字
,

显示出其对

这两个岛屿进行有效控制的主观意志的缺乏
。

印尼

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荷兰海军和印尼海军曾

经在这两个小岛的附近海域巡游
。

而印尼渔民的活

28

动不能被视为是印尼政府的行为
,

只能算是私人行

为
。

因此
,

印尼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有行

使主权的意愿和行使主权的能力
。

相反
,

对于马来

西亚提供的证据
,

在法院看来
,

在岛上捕捉海龟和收

集海龟蛋
、

设置鸟类的避难所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两

个小岛行使有效控制的证据
,

因为马来西亚的有关

法律和规章明文提到了这两个小岛
。

关于管理灯塔

的行为
,

一般情况下并不是行使主权的行为
。

但是
,

法院在卡塔尔诉巴林的
“

海域划界和领土问题案
”

中

则认为
: “巴林提供的一些特殊的行为

,

比如在岛上

钻井的行为
,

是有争议的主权行为
。

但是在这 么小

的岛屿上设置有利于航海的设施则是有意义的
。

在

本案中
,

考虑到契塔亚拉达 岛 ( Qi t ’ at Ja ra dah ) 的大

小
,

巴林政府在该岛上实施的行为足 以被视为是在

行使主权权利
。 ’,

¼ 法院认为
,

本案也应当予 以考

虑
。

法院认为
,

马来西亚 以及英国对这两个小岛的

管理虽然不是很多
,

但是却是非常多样化的
,

包括立

法
、

行政和准司法行为
。

它们进行了很长的时间
,

充

分显示了行使主权的意图
。

而且
,

法院注意的是
,

在

马来西亚和英国行使这些主权的时候
,

印尼和荷兰

从来没有提出过抗议
。

尤其重要的是
,

在 19 62 年和

196 3 年马来西亚在两个小岛上修筑灯塔的时候
,

印

尼竟然没有提任何抗议
。

四
、

问题与启 示

法院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案件中将《维也纳条

约法公约》第 31 条和第 32 条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

明确确认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值得肯定
。

在印尼和马

来西亚的案件中
,

法院认为
,

虽然印尼并不是 1969

年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的缔约国
,

但是《维也纳条约

法公约》第 31 条和第 咒 条的规定反映了国际习惯

法的规则
。

实际上
,

印尼也没有对法院适用这些法

律规则提出异议
。

尽管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的许多

规则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
,

但是具体指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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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规则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
。

法院在该案中的论

述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
。

不过
,

法院该两个最新判决也引出了一些值得

探讨的问题
。

首先
,

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理论受

到了不必要的质疑
。

历史性权利(hi sto ri C

titl e) 被运

用于国际法中解决边 界和领土争议来源于法院于

19 51 年审理的
“

英挪渔业案
” 。

在该案中
,

法院认定

即使挪威领海基线的划法违反当时的国际法 的话
,

也是有效的
,

因为挪威是基于历史性的权利
。

¹ 在该

案件中
,

法院认为挪威的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是成立

的
,

因为至少在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内
,

挪威 的领海基

线划法是一贯的和没有间断的
,

并且这种划法没有

受到任何国家的反对
,

其他国家事实上都是容忍这

种划法的
。

但是在法院去年审理的喀麦隆诉尼 日利

亚的案件中
,

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
。

针对尼 日利亚

企图以历史性权利理论来为自己在乍得湖地区的军

事和行政力量的存在辩护
,

法院认为
,

历史性权利的

理论是存在重大争议的
,

并且不得取代国际法上 已

经确立的各项权利 ;并且
,

尼 日利亚在有争议的地区

的存在仅仅只有二十年的时间
,

不足以构成历 史性

权利
。

法院的这种判决显然与
“

英挪渔业案
”

中的态

度相反
。

这就使得历史性权利在国际法中处于一种

不确定的状态
。

笔者认为
,

法院如果想驳 回尼 日利

亚的主张只需要提到二十年的时间不足 以构成
“

历

史性的
” ,

或提到喀麦隆一直对此进行抗议就足够

了
,

没有必要提到
“

历史性权利是存在重大争议的
” ,

因为这样与其在
“

英挪渔业案
”

中的判决发生矛盾
。

虽然根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的规定法院无须遵循以前

的判决
,

但是这样的判决显然是不稳定的
。

法院的

判决会在国家中造成摇晃不定的印象
,

对法院自身

不利
。

其次
,

法院未能很好处理第三方参加诉讼的问

题
。

在上述两个案件中都涉及到第三方参加诉讼的

问题
。

在喀麦隆诉尼 日利亚的
“

领土和海域边界案
”

中
,

赤道几内亚请求参加诉讼以维护其在几内亚湾

中的合法利益
。

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
“

利吉丹岛和

西巴坦岛主权争议案
”

中
,

菲律宾请求参加诉讼
,

因

为菲律宾认为这两个小岛的主权属于菲律宾所有
。

但是
,

请求参加的结果却不一样
。

在前一个案件中
,

赤道几内亚被允许参加诉讼
,

而在后一个案件中
,

菲

律宾的请求却被驳回
。

虽然菲律宾在请求书中声称

法院的判决将影响到有关北婆罗洲的大量的协议的

地位和解释
,

但是法院说它不相信 自己的判决会对

菲律宾在北婆罗洲的利益产生影响
。

法院这两个不

同的判决遭到质疑
。

正如小田滋法官在反对意见中

提到的那样
,

如果不允许菲律宾作为第三方参加诉

讼
,

法院怎么知道它的判决不会影响到菲律宾的权

益 ?º当然
,

国际法院的这两个最新判例对我们也有

明显的启示意义
。

尽管中国并不接受法院的管辖
,

但是 由于法院阐释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具有高度的权

威性
,

因此应当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动向
。

法 院

确立的这种判决程序以及实体规则对中国来说影响

很大
,

应当事先做好充分的防范工作
。

无论如何
,

对

于
一

与周边 国家有争端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上
,

无论最

终将通过何种途径解决这些 问题
,

中国应 当采取一

定的行为以便显示 自己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控制
。

在

何种方式属于更为有效方面
,

印尼和马来西亚案告

诉我们
,

一个国家没有受到政府支持的渔 民的活动

属于私人行为
,

将对是否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控制没

有意义
。

印尼和马来西亚案还告诉我们
,

在有争端

的小岛上设置灯塔的行为属于 国家行为
,

同时国家

在制定有关的法律和规章时一定要特别在这些法律

和规章中是否提到了有争端的岛屿或地区的名称
,

以便显示对其行使主权的意愿和决心
。

这一点我国

做得很好
。

我国政府在 1958 年《关于领海 的声明》

第一项和 19 92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 区

法》第二条第二款对有争议的钓鱼岛
、

赤尾屿以及西

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进行了特别的注明
。

当然
,

当

对方国家在有争端的领土上采取新的行动和措施

时
,

本国进行抗议以及采取对应 的行动和措施显得

尤为重要
。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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